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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监测实验室安全管理规范
[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20314011][bookmark: _Toc225206540][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20313215][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20311852][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97192964][bookmark: _Toc2481]范围
[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17233334]本文件规定了生态环境监测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安全管理的总体要求，以及布局与设施、仪器设备、人员操作、安全防护、应急管理、数据信息安全等环节的安全管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各类针对水和废水、环境空气和废气、海水、土壤、沉积物、固体废物、生物、噪声、振动、辐射等要素开展监测检测活动的生态环境检测实验室的安全管理、安全检查及安全评估工作。
[bookmark: _Toc97192965][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20313216][bookmark: _Toc15501][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225206541][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20311853][bookmark: _Toc22031401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9489  实验室 生物安全通用要求
GB 30000  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
GB 55037-2022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8871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 50346  生物安全实验室建筑技术规范
GB/Z 27427  实验室仪器设备管理指南
GB/T 27476.2-2014  检测实验室安全 第2部分：电气因素
GB/T 27476.5-2014  检测实验室安全 第5部分：化学因素
HJ/T 373  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
SN/T 3592  实验室化学药品和样品废弃物处理的标准指南
[bookmark: _Toc220313217][bookmark: _Toc220314013][bookmark: _Toc189][bookmark: _Toc225206542][bookmark: _Toc97192966][bookmark: _Toc220311854]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生态环境监测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运用化学、物理、生物等技术手段，针对水和废水、环境空气和废气、海水、土壤、沉积物、固体废物、生物、噪声、振动、辐射等要素开展生态环境质量和污染排放的监测（检测）活动。
危险化学品  hazardous chemicals
具有毒害、腐蚀、爆炸、燃烧、助燃等性质，对人体、设施、环境具有危害的剧毒化学品和其他化学品。
易制毒化学品Precursor Chemicals
国家规定管制的、可用于非法制造毒品的原料、配剂、试剂、溶剂等化学物品（本身不是毒品，但为制毒关键物料）。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Explosophoric and pyrophoric hazardous chemicals
列入公安部确定、公布的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名录，可用于制造爆炸物品的化学品。
危险废物  hazardous waste
危险废物是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废物。
注：本标准中所说危险废物是指实验室在生态环境监测活动中产生的，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废物，包括废液、废渣、过期试剂、受污染的耗材等。
非密封放射性物质  unsealed radioactive material
非永久密封在包壳里，或未紧密固结在覆盖层里的放射性物质。生态环境监测活动中可能涉及的放射性标准溶液、标记化合物等环境辐射检测用试剂。
[bookmark: _Toc30481][bookmark: _Toc220311855][bookmark: _Toc220314014][bookmark: _Toc225206543][bookmark: _Toc220313218]总则
[bookmark: _Toc220311856][bookmark: _Toc220313219][bookmark: _Toc220314015]实验室安全管理应遵循“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全员有责”的原则，建立全流程、全方位的安全管理体系，保障人员生命安全、财产安全、环境安全及数据信息安全。
实验室应结合业务范围、风险特性，制定差异化安全管理措施，重点管控化学试剂使用、高温高压仪器操作、样品前处理、辐射检测操作、废气废水排放等风险点。
实验室应具备与检测能力相匹配的安全设施、设备及防护用品，定期开展安全培训、应急演练，提升全员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实验室安全管理应符合国家生态环境保护、安全生产、消防安全、辐射安全、网络安全等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要求，严禁违规操作、超范围开展检测活动。
鼓励实验室采用信息化、数字化技术提升安全管理效率，有条件的实验室可建设全数字化智能安全管控系统，实现风险动态监测、数据可追溯、全流程智能预警。
[bookmark: _Toc225206544][bookmark: _Toc32732]安全管理体系
[bookmark: _Toc225206545][bookmark: _Toc17617][bookmark: _Toc220314016][bookmark: _Toc220311857][bookmark: _Toc220313220]组织架构与职责
[bookmark: _Toc220313221][bookmark: _Toc220314017][bookmark: _Toc220311858]实验室应建立明确的安全管理组织架构，设立安全管理领导小组，由实验室负责人担任组长，配备专职或兼职安全管理员，各检测岗位明确安全责任人，形成“全员参与、层层落实”的安全责任体系。开展放射性检测的实验室应设置辐射安全管理小组，配备专职辐射防护管理员。
安全管理领导小组负责审定安全管理制度、应急预案，审批安全投入计划，组织安全检查、培训及应急演练，协调处理重大安全问题。
安全管理员负责制定安全管理制度及操作规程，开展日常安全巡查，督促隐患整改，组织安全培训及考核，管理安全档案，上报安全事故及隐患。
检测人员应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正确使用安全设施及防护用品，排查岗位安全隐患，发现安全问题及时报告，参与应急处置及安全培训。
[bookmark: _Toc12260][bookmark: _Toc225206546]制度与文件管理
实验室应制定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至少包括：安全管理总则、危险化学品管理、危险废物全流程管理制度、仪器设备安全、样品管理、操作安全、应急管理、安全培训、安全检查、隐患整改、外部人员管理制度、辐射安全管理制度、数据与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废弃物处置等制度。
针对高风险操作（微波消解、高温灰化、剧毒试剂使用、微生物检测、放射性检测操作等），应制定专项安全操作规程，明确操作步骤、安全注意事项、应急措施。
实验室危险化学品须全生命周期管理，全员安全责任制，专用储存、分类存放，台账清晰可溯，严禁违规使用。建立易制毒（易制爆）化学品的管理制度，全流程落实双人保管、双人领取、双人使用、双把锁、双本账，领用时必须双人同时到场签字登记，台账需清晰记录流向。使用“双人双锁”的同时，储存场所严格按照国家要求视频监控等设施。
安全文件应统一编号、归档管理，建立全介质安全档案，包括安全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培训记录、应急演练记录、安全检查记录、隐患整改记录、事故处理记录、设备安全档案等，档案保存期限满足国家规定要求。
安全文件应根据法律法规、标准更新及实验室业务变化，及时修订完善，修订后应组织全员培训学习。
[bookmark: _Toc30985][bookmark: _Toc220313222][bookmark: _Toc225206547][bookmark: _Toc220314018][bookmark: _Toc220311859]培训与考核
实验室应建立安全培训制度，对新入职人员开展岗前安全培训，对在岗人员开展定期安全培训及专项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安全制度、操作规程、风险识别、应急处置、防护用品使用、辐射防护与安全、信息安全管理等。
岗前培训时长不应少于16学时，经理论考核及实操考核合格后方可独立上岗；在岗人员定期培训每年不少于8学时，专项培训应在开展相关工作前完成。从事放射性检测的人员，需经辐射安全与防护专项培训考核合格，持证上岗。
培训应留存记录，包括培训计划、课件、签到表、考核成绩等，建立培训档案，确保培训可追溯。
实验室应建立安全考核机制，将安全表现纳入员工绩效考核，对考核不合格者暂停上岗，经复训考核合格后方可恢复工作。
[bookmark: _Toc220313223][bookmark: _Toc5613][bookmark: _Toc220314019][bookmark: _Toc220311860][bookmark: _Toc225206548]风险分级管控
实验室应定期开展安全风险识别，覆盖环境检测实验室内部全流程（样品交接、储存、前处理、分析测试、废弃物处置），识别风险因素包括化学、电气、机械、高温、高压、生物、火灾、爆炸、辐射、数据安全等。仪器设备维修（含重大零部件更换、参数调整、功能升级等）完成后，应组织安全管理员、设备操作人员、维修技术人员共同开展专项安全评估。
采用风险矩阵法（表1）对识别的风险进行评估，划分高、中、低三个风险等级，制定风险分级管控清单，明确管控责任人、管控措施及管控频次。实验室应建立未知样品接收预评估机制。对于来源不明、性状异常或疑似含有剧毒、易爆成分的样品，接收前应要求委托方提供详细信息或进行小样预判，确认安全风险后方可入库，严禁盲目接收和分析。
风险等级划分矩阵
	风险等级
	风险发生导致后果的严重程度

	
	1（轻微）
	2（一般）
	3（较重）
	4（严重）
	5（灾难性）

	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5（极高）
	中风险
	高风险
	高风险
	高风险
	高风险

	
	4（高）
	中风险
	中风险
	高风险
	高风险
	高风险

	
	3（中）
	低风险
	中风险
	中风险
	高风险
	高风险

	
	2（低）
	低风险
	低风险
	中风险
	中风险
	高风险

	
	1（极低）
	低风险
	低风险
	低风险
	中风险
	高风险



对高风险点应设置明显安全警示标识，采取专项管控措施，加强巡查频次（每日至少1次）；对中风险点每周巡查不少于1次；对低风险点每月巡查不少于1次。
实验室应在关键化学品（特别是剧毒、易制毒、易制爆、高挥发、强腐蚀品）的安全操作规程或现场应急处置卡中，明确处置要求（参见附录A）。
建立风险动态管理机制，定期更新风险分级管控清单，当实验室业务调整、设备更新、试剂变更时，应重新开展风险识别与评估。
[bookmark: _Toc20472][bookmark: _Toc225206549]外部人员管理
实验室应建立外部人员准入管理制度，明确外部人员进入实验室的审批流程、准入条件、陪同要求及安全须知。外部人员包括参观人员、合作单位人员、设备维修人员、审核评审人员等。
外部人员进入实验室前，必须履行审批手续，由实验室对接部门提前向安全管理部门提交申请，明确进入事由、进入区域、进入时间、陪同人员，经审批同意后方可进入。
外部人员进入实验室前，必须接受安全培训，告知实验室安全风险、防护要求、应急疏散路线及禁止行为，签署安全承诺书后方可进入。培训内容应包括：严禁随意触碰仪器设备、试剂样品、阀门开关；严禁在实验室内饮食、吸烟；必须全程由实验室内部人员陪同，不得擅自脱离陪同人员、进入非批准区域；如遇突发情况，听从陪同人员指挥，沿疏散路线有序撤离。
外部人员进入实验室必须按要求佩戴对应的个人防护用品，严禁穿着拖鞋、短裤、背心等不符合安全要求的衣物进入。进入高风险区域（试剂储存区、前处理区、辐射检测区、微生物实验室）的外部人员，必须由实验室安全管理员全程陪同，严格遵守专项操作安全要求。
严禁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进入实验室高风险区域；参观人员原则上不得进入实验操作区，确需进入的，必须严格控制人数，全程由专人陪同，确保安全。
外部人员携带设备、物品进入实验室的，需提前报备，经安全检查后方可带入；带出实验室物品的，需经实验室负责人审批，严禁擅自携带实验室试剂、样品、设备、数据资料离开。
实验室应建立并保存外部人员进出登记台账，记录人员姓名、单位、进入时间、离开时间、进入区域、陪同人员、审批情况等信息。
[bookmark: _Toc17056][bookmark: _Toc225206550][bookmark: _Toc220311861][bookmark: _Toc220313224][bookmark: _Toc220314020]设施与设备安全
[bookmark: _Toc220311862][bookmark: _Toc20351][bookmark: _Toc225206551][bookmark: _Toc220314021][bookmark: _Toc220313225]实验室布局与安全设施
实验室布局应符合GB 50016、HJ/T 373、GB 50346的要求，按检测功能分区，分区明确、标识清晰，高风险区域应独立设置，与其他区域物理隔离。辐射检测实验室应独立设置，分为控制区和监督区，设置明显的电离辐射警示标识、工作状态指示灯，与非辐射区域物理隔离，防护性能符合GB 18871的要求。
实验室应配备完善的气、水污染物处理设施，实现污染全流程防控：
废气处理：前处理区、试剂储存区、分析区应设置通风柜，通风柜排风量应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排风管道应独立设置，避免交叉污染；废气经吸附、吸收、催化燃烧等工艺处理后，符合GB 16297及地方相关排放标准方可排放；实验室整体通风换气次数不应少于8次/h。辐射检测实验室的废气应经过滤、衰变处理达标后排放。
废水处理：应按废水类型（含重金属废水、有机废水、酸碱废水、综合废水、放射性废水）设置分类收集系统，配备专用处理设施，具体要求如下：
分类收集：设置独立的废水收集管道、储存池（槽），管道及储存设施应具备防腐蚀、防泄漏功能，明确标识“含重金属废水”“有机废水”“酸碱废水”“综合废水”“放射性废水”，严禁不同类型废水混流排放，严禁直接接入市政污水管网。
1) 处理工艺：含重金属废水应采用化学沉淀、离子交换、膜分离等工艺去除重金属离子；有机废水应采用氧化分解、生物降解、活性炭吸附等工艺处理；酸碱废水应设置中和池（配备pH在线监测仪），通过自动或手动调节实现pH值6～9后排放；综合废水需经上述组合工艺处理，确保污染物达标。
设施配置：废水处理设施处理能力应与实验室废水产生量匹配（按日均废水量1.2倍设计），配备应急储存池（容积不小于单次最大废水产生量的1.5倍），应对设备故障或突发情况。
监测要求：定期对处理后废气、废水的关键污染物指标（废气中VOCs、颗粒物；废水中 pH、COD、重金属等）进行检测，每月至少1次，留存检测报告，确保处理设施稳定运行、达标排放。
废液废渣储存区应设置在实验室最低处，远离水源、电源和食品储存区域，配备防泄漏、防腐蚀的储存容器和设施，分类存放各类固体废弃物及预处理后的浓废液；储存区应设置防渗围堰，防止泄漏扩散，所有废弃物容器应明确标识废弃物类型、有害成分、产生日期，专人管理。放射性废物应使用专用防辐射容器储存，分区存放，设置明显警示标识，专人双人双锁管理，按规定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实验室应配备符合要求的消防设施，包括灭火器、消防栓、应急照明灯、疏散指示标志、防火门等，灭火器配置应符合GB 50140的规定，按火灾风险类型、区域面积差异化配置，具体要求如下：
1. 有机溶剂、油类火灾风险区域（试剂储存区、有机前处理区、色谱分析室）：应配置干粉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严禁使用水型灭火器；
电气设备、精密仪器火灾风险区域（仪器分析室、天平室、辐射检测室）：应配置二氧化碳灭火器，严禁使用水型、泡沫灭火器，避免损坏仪器及造成触电风险；
固体可燃物火灾风险区域（办公区、样品储存室、普通实验室）：可配置干粉灭火器、水型灭火器；
灭火器应定期检查维护，每月至少1次，每年进行1次压力检测及充装，确保有效使用。
高风险区域应设置应急喷淋、洗眼器；微生物实验室应配备生物安全柜，符合GB 19489要求。辐射检测实验室应配备表面污染检测仪、个人剂量计、剂量报警仪、应急防护用品及去污设施。
实验室地面应采用耐腐蚀、防滑、易清洁的材料，墙面应耐酸碱腐蚀，门窗应具备防盗、防火功能；实验室应设置防雷装置，符合GB 50057要求，定期检测，确保防雷性能达标。
气瓶间应独立设置，远离火源、热源，通风良好，气瓶固定牢固，配备气瓶减压阀、压力表，设置防火防爆警示标识，气瓶储存应符合“远离氧化剂、可燃气体与助燃气体分开存放”的要求，定期检查气瓶密封性及压力表有效性。
[bookmark: _GoBack]痕量分析实验室应分区隔离，单向布局，独立排风系统，每柜一管，避免交叉污染。严控洁净度、温湿度、振动、压差、电磁屏蔽等环境参数防本底污染。配置独立排风、防腐防渗、分类收集处置废气废水，配齐防爆、应急防护及监测安全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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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仪器设备应符合GB/Z 27427的要求，购置时应选择具备安全认证的产品，经检定/校准处于有效检定/校准状态后方可使用，建立设备安全档案，包括购置合同、说明书、检定/校准证书、维护记录、故障处理记录等。放射性检测仪器应经计量检定，定期进行性能校验，确保探测效率、能量分辨率符合检测要求。
电气设备应符合GB/T 27476.2的要求，接地接零保护可靠，电线敷设规范，避免乱拉乱接，定期检查电线绝缘层、插头插座，发现破损及时更换；仪器设备使用前应检查电气线路、开关、接地情况，确认正常后方可启动。
高温、高压仪器应独立放置，远离易燃物品，设置安全警示标识，使用时严格遵守操作规程，专人看管，定期检查温度、压力控制系统，确保运行正常；微波消解仪使用时应检查密闭性，严禁空载运行。
分析仪器应定期维护保养，检查管路密封性、检测器性能，有机溶剂管路应远离火源，定期更换老化管路，防止泄漏。放射性检测仪器应在指定区域使用，使用前检查防护性能，使用后进行表面污染检测，防止交叉污染。
仪器设备故障时，应立即停机、切断电源，严禁擅自拆卸维修，及时联系专业人员检修，故障处理完毕后经确认合格方可重新使用，留存故障处理记录。
仪器设备报废应按程序审批，报废前应清理内部试剂、样品，拆除电气线路，放射性仪器设备报废应按辐射安全管理规定进行去污、处置，经检测达标后方可办理报废手续，确保无安全隐患，留存报废记录。
标准物质应合规采购验收、唯一标识建档，按条件分区避光控温储存，危化类双人双锁管理；规范领用、只出不进、全程记录，定期开展期间核查，过期失效需隔离后按危废合规处置，确保量值溯源、全程可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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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采购应遵循“按需采购、最小库存”原则，从具备资质的供应商采购，索取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MSDS），建立采购台账，记录试剂名称、规格、数量、供应商、采购日期、验收人等信息。
危险化学品验收应检查试剂包装、标签、MSDS，确认无破损、泄漏、标签清晰，验收合格后方可入库，不合格试剂应及时退回供应商，留存验收记录。
危险化学品储存应符合GB 30000（所有系列）、GB/T 27476.5的要求，分类、分区存放，剧毒试剂、易制毒试剂、易制爆试剂应单独存放于专用试剂柜，双人双锁管理，建立领用台账，领用需经审批，按需领用、剩余退回。
化学品储存柜应具备耐腐蚀、防火、防爆功能，通风良好，标识清晰，实验室应严格执行废液相容性分类收集原则，不同类别化学品分开存放，严禁不相容化学品混存，间距不小于1 m，防止发生化学反应；试剂标签应清晰完整，注明试剂名称、浓度、有效期、危险特性、泄漏响应阈值和特殊处置方法，过期试剂及时清理。
危险化学品使用应严格遵守操作规程，佩戴相应防护用品，在通风橱内操作挥发性、有毒试剂，用量精准控制，避免洒落、泄漏；使用后及时清理操作台面，试剂瓶密封存放。放射性物质的使用应在指定防护区域内操作，佩戴专用防护用品，严格控制操作时间，做好使用记录。
危险废物全流程管理应覆盖分类收集、暂存管理、转移处置全环节，建立全生命周期台账，产生当日逐批登记，完整记录危废代码、类别、产生量、经办人及去向；分类建账、定期盘点确保账实相符，实现可追溯管理，具体要求如下：
1. 分类收集：实验室应根据废物类型、危险特性、相容性进行分类收集，设置专用收集容器，容器应耐腐蚀、防泄漏、带密封盖，粘贴清晰标识，注明废物名称、类别、主要成分、产生日期、禁忌物；严禁将不相容的废物混合收集，严禁将危险废物与生活垃圾混放。
暂存管理：危险废物暂存区应符合防火、防渗、防泄漏、通风要求，设置围堰、应急收集设施，分类分区存放，标识清晰；暂存区实行专人管理，双人双锁，建立暂存台账，记录废物入库、出库信息，每日巡查暂存环境，发现泄漏、破损立即处置。
转移处置：危险废物应委托具备相应危险废物经营资质的单位处置，签订处置合同，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全程跟踪转移处置过程，留存转移联单、处置合同、处置单位资质证明等资料，严禁将危险废物交由无资质单位处置，严禁随意倾倒、排放危险废物。
建立纸质与电子双台账，实现危废全流程闭环可追溯管理。实验室产生的废气、废水、固体废物、放射性废物等，均应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进行处置，确保达标排放，严禁无组织排放、违规处置。
废液收集应严格遵循相容性分类原则，按废液类别设置专用收集桶，严禁将不相容废液混合存放，防止发生化学反应产生有毒气体、热量或爆炸。废液桶上应张贴包含主要成分、禁忌物、产生日期的标识。常见不相容废液禁配清单参见附录B，具体包括但不限于：
1. 严禁将强酸与强碱、氧化剂与还原剂、氰化物与酸、硫化物与酸、卤化物与浓硫酸混合存放；
严禁将含汞废液与氨水、胺类废液混合；
严禁将含氟废液与玻璃容器、含钙废液混合；
严禁将有机溶剂与氧化性酸、强氧化剂混合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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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接收应执行预评估机制，对来源不明、性状异常、疑似含有剧毒/易爆/放射性成分的样品，应要求委托方提供完整的样品信息、风险说明，必要时进行小样安全预判，确认无重大安全风险后方可办理交接手续，签订样品交接单，明确样品名称、数量、状态、特性、接收日期、交接双方信息，严禁盲目接收高风险样品。
样品储存应按样品类型、特性及所依据分析方法标准的要求分类存放。常规冷藏样品储存温度通常应控制在4℃以下；对于有特殊温度要求的样品（如挥发性有机物、微生物样品、放射性样品），应严格按照标准方法执行并建立样品储存台账，台账应标注样品编号、名称、来源、储存条件、储存日期、保管人等信息，定期（每季度至少一次）安排相关负责人清理过期样品。
样品处理应在指定区域进行，佩戴防护用品，严格遵守前处理操作规程，防止样品洒落、挥发，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及时收集，按危险废物管理要求处置；微生物样品处理应在生物安全柜内进行，符合GB 19489的要求，避免交叉污染及生物危害。放射性样品应在指定防护区域内处理，操作过程中采取屏蔽防护措施，防止人员受照及放射性污染扩散。
样品废弃应经无害化处理达标后排放或委托处置，含重金属、有毒有害物质、放射性物质的样品及残渣，按危险废物管理，严禁随意丢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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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人员上岗前应按规定佩戴个人防护用品，严禁穿着拖鞋、短裤、背心进入实验室，严禁在实验室内饮食、吸烟、存放个人物品。
实验操作前应检查操作台面、仪器设备、试剂、防护用品，确认无安全隐患后方可开始操作；操作过程中集中注意力，严禁擅自离岗、串岗，严禁违规操作、冒险作业。
实验室内严禁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不符合安全要求的电器设备，离开实验室前应关闭电源、水源、气源、通风橱，检查门窗，确保安全。
实验台面应保持整洁，试剂、仪器、样品有序摆放，废弃物及时清理，避免占用疏散通道、遮挡安全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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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前处理操作
微波消解应检查消解罐密闭性，严格控制温度、压力、时间，消解完成后冷却至室温方可开盖；高温灰化应在通风橱内进行，佩戴高温防护手套，防止烫伤，灰化完成后冷却至室温再取出样品。
有机溶剂操作
使用甲醇、乙腈、丙酮等有机溶剂时，严禁靠近火源，操作区域严禁使用明火，通风橱运行正常，避免有机溶剂挥发积聚，配备干粉灭火器或二氧化碳灭火器。
酸碱操作
将强酸沿容器壁缓慢注入水中，搅拌均匀，严禁将水注入酸中，防止飞溅；酸碱泄漏时，应立即用专用吸收材料处理，酸泄漏用碳酸氢钠溶液中和，碱泄漏用硼酸溶液中和，处理时佩戴防护用品。
微生物检测操作
操作人员应穿戴无菌工作服、口罩、手套，生物安全柜运行正常，实验结束后对台面、仪器、废弃物进行灭菌处理，微生物样品及废弃物经高压灭菌后再处置，防止生物污染。
辐射检测操作
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操作前应制定操作方案，明确辐射防护措施，佩戴个人剂量计、剂量报警仪，严禁无防护操作。
非密封放射性物质操作应在专用通风橱或防护箱内进行，设置防泼溅、防扩散托盘，严禁徒手接触放射性物质，操作时使用专用工具，严格控制操作时间，增大与辐射源的距离，设置屏蔽防护体，最大限度降低人员受照剂量。
操作过程中，剂量报警仪报警时，应立即停止操作，撤离至安全区域，查明原因，采取防护措施后方可恢复操作。
操作结束后，应对操作区域、仪器设备、操作人员手部、衣物进行表面污染检测，确认无污染后方可离开操作区域；产生的放射性废物应使用专用容器收集，按规定暂存、处置，严禁随意丢弃。
γ谱仪等固定式放射性检测设备应设置在独立防护机房内，机房门与设备电源联锁，设置电离辐射警示标识和工作状态指示灯，设备运行时严禁人员进入机房。
高压气瓶操作
气瓶使用前应检查气瓶外观、减压阀、压力表、报警装置，确认无破损、无泄漏、在检定有效期内，严禁使用不合格气瓶；
气瓶搬运应使用专用推车，严禁滚动、撞击、暴晒气瓶，气瓶使用时必须垂直固定牢固；
减压阀应专用，严禁混用、改装，开启气瓶时应缓慢操作，人员站在气瓶侧面，严禁正对阀门出口；使用结束后应关闭气瓶总阀，释放管路余压；
发现气瓶泄漏时，应立即关闭气瓶阀门，疏散人员，开启通风系统，根据气体特性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严禁在泄漏区域开关电器、使用明火。
电气设备操作
电气设备操作前应检查设备接地、绝缘情况，确认完好后方可通电使用，严禁湿手操作电气设备，严禁在潮湿环境中使用非防水电气设备；
电气设备维修、清洁前必须切断电源，悬挂“禁止合闸 有人工作”警示标识，严禁带电维修、清洁设备；
严禁私拉乱接电线，严禁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破损、老化的电线、插头、插座，保险丝应按额定电流配置。
痕量分析操作
痕量高纯度试剂、标准物质限量领用、专柜上锁，专人管理，防止误拿、混用引发安全和数据双重风险。低温冷藏保存的易挥发、易分解样品试剂，开关柜门轻开轻关，防止挥发气体积聚中毒。
超痕量前处理分区操作，金属与有机物前处理隔离区域、专用器具，既防交叉污染，也避免不同化学品混存带来安全隐患。
[bookmark: _Toc225206559][bookmark: _Toc220313233][bookmark: _Toc220311870][bookmark: _Toc17611][bookmark: _Toc220314029]应急管理
[bookmark: _Toc220313234][bookmark: _Toc220314030][bookmark: _Toc225206560][bookmark: _Toc220311871][bookmark: _Toc2178]应急预案制定
实验室应结合风险特性，制定专项应急预案，至少包括：化学品泄漏应急预案、火灾应急预案、触电应急预案、人员受伤应急预案、仪器故障应急预案、生物污染应急预案、辐射泄漏应急预案、数据安全事件应急预案等。
应急预案应明确应急组织机构、职责分工、应急响应流程、应急处置措施、应急物资、疏散路线、联系方式等内容，符合国家应急管理相关要求，定期修订。
[bookmark: _Toc12902][bookmark: _Toc225206561][bookmark: _Toc220314031][bookmark: _Toc220313235][bookmark: _Toc220311872]应急物资配置
实验室应配备充足的应急物资，包括：消防器材、应急喷淋、洗眼器、急救箱、化学品泄漏吸收材料、应急照明、对讲机、应急疏散指示标志、辐射应急防护用品、去污材料、数据备份设备等。具体要求如下：
消防器材：依据GB 50140的规定，按风险等级配置。高风险区域（试剂储存区、前处理区）每50 m2配置不少于2具对应类型灭火器（有机溶剂/电气风险配干粉或二氧化碳灭火器，固体火灾配干粉灭火器）；一般区域每100 m2配置不少于2具灭火器，每个独立房间至少配置1具，灭火器间距不超过15 m，距地面高度0.08 m～1.5 m；
应急喷淋与洗眼器：高风险操作区（微波消解室、酸碱使用区、前处理区）每50 m2范围内至少设置1套，且与操作点距离不超过15 m；洗眼器安装高度距地面1.0 m～1.2 m，应急喷淋响应时间不超过10 s，洗眼器出水量不低于12 L/min，周围无遮挡；
急救箱：按每20名在岗人员配置1个标准急救箱，不足20人按1个配置，每个独立检测区域至少设置1个，内置止血带、纱布、碘伏、烫伤膏、酸碱中和药膏等常用急救用品。
化学品泄漏吸收材料：试剂储存区、前处理区至少储备不少于5 kg吸附棉、20 kg吸附沙/碳酸氢钠粉末、10 kg硼酸粉末，配备专用铲、桶等处置工具。
其他应急物资：应急照明每10 m疏散通道设置1个，疏散指示标志间距不超过20 m；对讲机按应急小组每组2台配置，确保通讯畅通；辐射检测实验室应配备专用应急防护面罩、防护服、手套、表面污染检测仪、去污剂、应急衰变池等物资。
应急物资应放置在明显、易取用位置，标识清晰，定期检查维护，确保完好有效，急救箱药品定期更换。
[bookmark: _Toc220313236][bookmark: _Toc220311873][bookmark: _Toc220314032][bookmark: _Toc14738][bookmark: _Toc225206562]应急演练与事故处理
实验室应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每年至少开展1次综合应急演练，每半年开展1次专项应急演练，演练前制定方案，演练后进行总结评估，优化应急预案，留存演练记录、照片、视频等资料。
专项应急演练应覆盖实验室全类型风险场景，包括但不限于：化学品泄漏（酸/碱/有机溶剂/剧毒试剂）、火灾（电气/化学品/固体可燃物）、人员受伤（烫伤/化学灼伤/中毒/触电）、生物污染、仪器故障（高压设备泄漏/电气短路）、样品泄漏（含重金属/有毒有害物质样品）、辐射泄漏、数据安全事件等，每次专项演练聚焦1～2个核心场景，确保年度内所有高风险场景演练全覆盖。
发生安全事故时，当事人应立即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具体措施见附录A，防止事态扩大，并及时向安全管理员、实验室负责人报告，严禁隐瞒事故。
实验室负责人接到事故报告后，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应急处置，必要时拨打119、120等急救电话，配合外部救援；事故处理完毕后，开展事故调查，分析事故原因，明确责任，制定整改措施，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留存事故处理记录、调查报告。
[bookmark: _Toc10680][bookmark: _Toc220311874][bookmark: _Toc220313237][bookmark: _Toc225206563][bookmark: _Toc220314033]安全检查与持续改进
[bookmark: _Toc19382][bookmark: _Toc220311875][bookmark: _Toc220314034][bookmark: _Toc220313238][bookmark: _Toc225206564]安全检查
实验室应建立常态化安全检查机制，包括日常巡查、每周检查、每月检查、年度综合检查，专项检查。
安全检查内容应覆盖全流程，包括：安全管理制度执行情况、设施设备安全、试剂与样品管理、操作安全、应急物资、消防安全、用电安全、废弃物处置、风险管控措施落实情况、辐射安全管理、信息安全管理等，建立检查台账，记录检查时间、检查人员、检查内容、发现问题、整改要求等。
安全管理员负责日常巡查，每日不少于1次；各岗位负责人开展每周检查；安全管理领导小组开展每月检查及年度综合检查；专项检查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实施。
[bookmark: _Toc220311876][bookmark: _Toc220314035][bookmark: _Toc17432][bookmark: _Toc225206565][bookmark: _Toc220313239]隐患整改
对检查发现的安全隐患，应按“定责任人、定整改措施、定整改时限、定复查人”的原则，建立隐患整改台账，明确整改要求，跟踪整改进度。
一般隐患应立即整改，整改完成后由复查人确认；重大隐患应立即停止相关作业，设置警示标识，制定专项整改方案，限期整改，整改完成后经安全管理领导小组验收合格方可恢复作业。
隐患整改应留存记录，包括隐患描述、整改措施、整改过程、整改结果、复查意见等，形成闭环管理。
[bookmark: _Toc225206566][bookmark: _Toc24272][bookmark: _Toc220313240][bookmark: _Toc220314036][bookmark: _Toc220311877]持续改进
实验室应定期开展安全管理体系评审，每年至少1次，结合安全检查结果、应急演练情况、事故处理情况、法律法规及标准更新、业务变化等，评估安全管理体系的适宜性、有效性，识别改进机会。
针对评审发现的问题，制定改进计划，明确改进措施、责任人、完成时限，跟踪改进效果，留存评审报告、改进计划、改进记录等资料。
鼓励实验室收集行业安全管理先进经验、技术，引入先进安全管理方法、设备，持续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bookmark: _Toc26172][bookmark: _Toc225206567]数据与信息安全管理
[bookmark: _Toc24496][bookmark: _Toc225206568]总体要求
实验室应建立数据与信息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覆盖数据采集、传输、存储、处理、备份、销毁全流程，保障检测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保密性、可用性，符合国家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bookmark: _Toc16606][bookmark: _Toc225206569]数据传输安全
实验室检测数据、敏感信息在公共网络传输时，必须采用加密传输方式（如SSL/TLS协议、VPN加密通道），严禁明文传输涉密数据、检测原始数据、客户敏感信息。
现场检测数据向实验室传输时，应采用专用加密传输系统，设置身份认证机制，确保数据传输过程中不被篡改、窃取、丢失，传输完成后应核对数据完整性。
严禁使用非涉密网络传输涉密信息，严禁通过公共邮箱、即时通讯工具传输未脱敏的检测报告、原始数据、客户商业秘密等敏感信息。
[bookmark: _Toc32423][bookmark: _Toc225206570]数据存储与备份安全
实验室应建立分级数据存储管理制度，按数据重要程度、敏感等级分级存储，检测原始数据、报告、设备图谱等核心数据应存储在专用服务器中，设置访问权限，严禁未经授权访问、修改、删除数据。
实验室应建立完善的数据备份机制，核心数据应采用“本地备份+异地备份”双重备份模式，根据数据信息情况确定备份频次，备份介质应单独存放、定期检查，确保备份数据可完整恢复。
备份数据应设置加密保护，明确备份责任人、恢复流程，每季度至少开展1次数据恢复测试，验证备份数据的有效性，留存测试记录。
数据存储服务器应设置防火墙、入侵检测系统，定期开展安全漏洞扫描、病毒查杀，安装正版杀毒软件，及时更新系统补丁，防范网络攻击、病毒入侵、数据泄露。
[bookmark: _Toc898][bookmark: _Toc225206571]数据访问与使用安全
实验室应建立数据访问权限管理制度，遵循“最小权限”原则，按岗位、职责设置数据访问、操作权限，严禁超权限访问、操作数据。
数据访问系统应采用双因素身份认证，设置强密码策略，定期更换密码，严禁账号转借、共用；操作人员离岗时应立即锁定系统，防止未经授权操作。
所有数据操作应留存日志，记录操作人、操作时间、操作内容、设备信息等，确保操作行为可追溯。
检测数据、报告的发布、共享应履行审批手续，严禁未经审批对外发布、共享检测数据，严禁泄露客户商业秘密、个人信息。
[bookmark: _Toc21435][bookmark: _Toc225206572]数据销毁安全
超过保存期限的电子数据，应采用专业销毁工具进行不可逆销毁，严禁直接删除、格式化处理；存储介质报废前，应进行数据彻底销毁，无法销毁的存储介质应物理粉碎处置，留存销毁记录。
纸质数据资料销毁应采用碎纸机粉碎处理，严禁随意丢弃，涉密资料应按国家保密规定销毁，留存销毁记录。
[bookmark: _Toc225206573][bookmark: _Toc14950]应急处置
实验室应制定数据安全事件应急预案，针对数据泄露、篡改、丢失、勒索病毒攻击等事件，明确应急处置流程、责任分工、恢复措施。
发生数据安全事件时，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采取隔离、止损、恢复等措施，防止事态扩大，同时按规定上报相关主管部门，留存事件处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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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性）
环保检测实验室应急处置流程
[bookmark: _Toc225206575][bookmark: _Toc22748][bookmark: _Toc220313242][bookmark: _Toc220314038]泄漏分级
为便于应急响应，本文件对化学品泄漏作如下分级：
少量泄漏：指单一包装容器泄漏量少，且在实验室内可控、可处置的泄漏；
大量泄漏：指泄漏量大，或泄漏虽虽少但具有快速扩散、产生剧毒蒸气、引发火灾爆炸等高风险，需要启动实验室级或更高层级应急预案的泄漏。
实验室应可根据所使用化学品的特殊危害性（参考其SDS），明确泄露阈值，制定相应的泄漏分级标准。对于剧毒、高反应性或特殊化学品，可能需将“少量泄漏”阈值设定得更低。
[bookmark: _Toc225206576][bookmark: _Toc11700]化学品泄漏应急处置流程
泄漏识别与隔离
发现化学品泄漏后，立即停止周边作业，判断泄漏试剂类型（酸、碱、有机溶剂、剧毒试剂等）及泄漏量，迅速疏散无关人员，设置警戒区域（泄漏量小时，警戒区域半径不小于5 ，泄漏量大时，警戒区域半径不小于15 ），严禁火源靠近（针对有机溶剂等易燃试剂）。
个人防护
处置人员根据泄漏试剂特性佩戴对应防护用品——酸/碱泄漏佩戴耐酸碱手套、防护眼镜、防化服；有机溶剂泄漏佩戴防毒面具、防静电手套、防静电服；剧毒试剂泄漏需佩戴正压式呼吸器，双人协同处置。
泄漏处置
少量泄漏
酸泄漏用干燥碳酸氢钠粉末覆盖中和，静置10 min～15 min后用吸附棉擦拭收集；碱泄漏用硼酸粉末覆盖中和，静置后收集；有机溶剂泄漏用吸附棉、活性炭或吸油毡吸附，收集后放入专用危废容器。
大量泄漏
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通知安全管理员及实验室负责人，同时采取围堵措施（用沙土、围堰阻挡），防止泄漏扩散至下水道、水源或土壤；剧毒试剂泄漏需立即封堵泄漏源，必要时联系专业机构处置，处置后对现场进行消毒。
后续处理
收集的泄漏废弃物按危废管理要求暂存，委托具备资质单位处置；对泄漏区域进行通风换气（通风橱或排风系统），检测空气质量达标后解除警戒；记录泄漏情况、处置过程及结果，分析泄漏原因，制定预防措施。
[bookmark: _Toc15271][bookmark: _Toc220313243][bookmark: _Toc220314039][bookmark: _Toc225206577]火灾应急处置流程
火情报警与初期扑救
发现火情后，立即大声呼救，同时按下实验室火灾报警器，拨打119报警电话，说明火灾地点、火势大小、燃烧物质（化学品、仪器等）及联系方式；针对初期小火，根据燃烧类型选用对应灭火器扑救——有机溶剂火灾用干粉或二氧化碳灭火器，电气火灾用二氧化碳灭火器（严禁用水），固体可燃物火灾用干粉灭火器。

人员疏散
火势无法控制时，立即组织人员沿疏散指示标志有序撤离，撤离时关闭电源、水源、气源及实验室门窗，防止火势蔓延；撤离后在指定集合点清点人数，及时向负责人报告。
配合救援
消防人员到达后，主动说明火灾现场情况（燃烧物质、试剂储存位置、气瓶位置等），协助开展救援工作，严禁擅自返回火灾现场。
后续处理
火灾扑灭后，对现场进行安全检查，排除复燃隐患；清理火灾残留物，评估损失，分析火灾原因，修订应急预案及防控措施；对受损仪器、试剂进行妥善处置，避免二次污染。
[bookmark: _Toc220313244][bookmark: _Toc220314040][bookmark: _Toc23628][bookmark: _Toc225206578]人员受伤（烫伤、化学灼伤、中毒）应急处置流程
烫伤处置
立即将烫伤部位放入流动冷水冲洗15 min～20 min（严禁用冰块直接冷敷），去除烫伤部位衣物（若粘连皮肤，不可强行撕扯）；轻微烫伤涂抹烫伤膏，严重烫伤（水泡、皮肤破损）用干净纱布覆盖伤口，立即送医，途中避免伤口受压。
化学灼伤处置
皮肤灼伤
立即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灼伤部位20 min～30 min，经大量清水冲洗后，优先送医处置，避免自行涂抹药膏。
眼睛灼伤
立即启动洗眼器，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眼睛15 min～20 min，冲洗时转动眼球，确保眼球各部位均被冲洗；冲洗后佩戴防护眼镜，避免强光刺激，立即送医。
中毒处置
吸入中毒
立即将中毒人员转移至空气新鲜处，解开衣领，保持呼吸道通畅，若出现呼吸困难，给予吸氧，必要时进行心肺复苏，立即送医。
误食中毒
严禁催吐（针对腐蚀性试剂、挥发性有机溶剂，催吐可能造成食道二次损伤），让中毒人员饮用适量温水（不可大量饮水），携带误食试剂标签及MSDS、专用解毒剂，立即送医。
[bookmark: _Toc225206579][bookmark: _Toc220313245][bookmark: _Toc2834][bookmark: _Toc220314041]生物污染应急处置流程
污染隔离
发现生物污染（微生物样品泄漏、培养物溢出）后，立即停止作业，疏散无关人员，关闭生物安全柜及通风系统，设置警戒区域，标注“生物污染，禁止进入”标识，污染区域静置30 min（让气溶胶沉降）。
个人防护
处置人员穿戴无菌工作服、口罩、手套、防护眼镜，必要时佩戴正压式呼吸器，严禁皮肤直接接触污染物质。
污染处置
表面污染
用含有效氯5000 mg/L的消毒剂喷洒污染表面，覆盖所有污染区域，静置30分钟后用无菌纱布擦拭干净，擦拭废弃物放入专用灭菌容器，经高压灭菌（121℃，30分钟）后按危废处置。
空气污染
开启生物安全柜及通风系统，通入消毒剂气溶胶进行熏蒸消毒，消毒后通风换气30 min，检测空气质量达标后解除隔离。
人员污染
皮肤接触污染后，立即用肥皂水冲洗15 min，再用75％乙醇消毒；眼睛接触污染后，用无菌生理盐水冲洗15 min～20 min，立即送医。
后续处理
处置完成后，对消毒效果进行验证，记录污染情况、处置过程；分析污染原因，优化生物安全操作流程，加强人员培训；对受损培养物、试剂进行灭菌处理，避免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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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电源
发现人员触电后，立即采取以下措施切断电源，严禁徒手直接接触触电者：
1. 立即拉断电源开关、拔掉电源插头，切断总电源；
无法及时切断电源时，使用干燥的木棍、竹竿、塑料棒等绝缘物体挑开电线、分离触电者与带电体，严禁使用金属、潮湿物体操作；
若触电者在高处，切断电源的同时应采取防坠落措施，避免触电者脱离电源后坠落受伤。
伤情判断与应急处置
将触电者转移至通风、干燥的安全区域，解开衣领，判断其意识、呼吸、心跳情况，采取对应处置措施：
1. 触电者意识清醒、呼吸心跳正常：让其平躺休息，密切观察生命体征，严禁站立、走动，同时拨打120送医检查；
触电者意识丧失、但呼吸心跳正常：让其平躺，保持呼吸道通畅，解开衣物，注意保暖，持续监测呼吸心跳，立即拨打120送医；
触电者呼吸、心跳停止：立即进行心肺复苏（胸外按压 + 人工呼吸），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持续施救直至急救人员到达，严禁中途停止。
现场保护与后续处理
触电事故发生后，应保护好事故现场，设置警戒区域，严禁无关人员进入，排查触电原因，对故障电气设备、线路进行断电隔离，设置警示标识，防止二次事故。
记录事故发生时间、地点、原因、处置过程，开展事故调查，分析触电原因，落实整改措施，对全员开展安全警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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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不相容废液禁配清单
	废液类别
	严禁混合存放的废液类别
	混合后风险
	处置建议

	强酸类废液（硫酸、盐酸、硝酸、磷酸、高氯酸等）
	强碱类废液、氰化物废液、硫化物废液、碳酸盐废液、还原剂类废液、有机溶剂、含氟废液
	产生剧毒氰化氢、硫化氢气体；产生大量二氧化碳造成喷溅；发生剧烈放热、氧化还原反应引发爆炸；腐蚀容器造成泄漏
	单独收集于耐酸容器，中和至pH6～9后按综合废水处理，或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强碱类废液（氢氧化钠、氢氧化钾、氨水、碳酸钠等）
	强酸类废液、重金属盐废液、铵盐废液、含卤素有机物废液、酚类废液
	发生剧烈放热反应；产生有毒氨气；生成沉淀堵塞管道；产生有毒有害物质
	单独收集于耐碱容器，中和至pH6～9后按综合废水处理

	氧化剂类废液（高锰酸钾、过氧化氢、次氯酸钠、硝酸、高氯酸、重铬酸钾等）
	还原剂类废液、有机酸类废液、有机溶剂、易燃废液、氰化物废液、硫化物废液
	发生剧烈氧化还原反应，引发燃烧、爆炸；产生有毒气体
	单独收集，加入还原剂还原后再进行后续处理

	还原剂类废液（亚硫酸钠、硫代硫酸钠、硫酸亚铁、草酸、甲醛、硼氢化钠等）
	氧化剂类废液、强酸类废液、含汞废液、重金属氧化性废液
	发生剧烈反应，引发燃烧、爆炸；产生有毒二氧化硫、硫化氢气体
	单独收集，加入氧化剂氧化后再进行后续处理

	氰化物废液
	强酸类废液、氧化剂类废液、含铜/铅/汞等重金属废液
	产生剧毒氰化氢气体；生成剧毒氰化物沉淀；发生氧化反应生成剧毒氰气
	单独收集于密封容器，加入次氯酸钠等碱性氧化剂破坏氰根后再处置，严禁与其他废液混合

	硫化物废液
	强酸类废液、氧化剂类废液、重金属废液
	产生剧毒硫化氢气体；发生氧化还原反应引发燃烧、爆炸
	单独收集，加入氧化剂氧化后再进行后续处理

	含汞废液
	氨水、胺类废液、强碱类废液、硫化物废液、还原剂废液
	生成易爆炸的汞氨化合物；产生剧毒硫化汞沉淀；发生还原反应生成汞蒸气
	单独收集，加入硫化钠生成硫化汞沉淀，过滤后残渣按危废处置

	含氟废液
	强酸类废液、玻璃容器、含钙废液、含铝废液
	产生剧毒氟化氢气体；腐蚀玻璃容器造成泄漏；生成难溶沉淀堵塞管道
	单独收集于塑料容器，加入钙盐生成氟化钙沉淀，过滤后上清液中和排放，残渣按危废处置

	有机溶剂废液（甲醇、乙腈、丙酮、正己烷、二氯甲烷、甲苯等）
	强酸类废液、强氧化剂类废液、易燃易爆气体废液
	发生放热反应，引发燃烧、爆炸；产生有毒光气、氯化氢气体
	按卤代烃、非卤代烃分类收集，委托有资质单位焚烧处置

	含酚类废液
	强氧化剂类废液、强碱类废液、含溴废液
	发生剧烈反应，生成有毒、易爆化合物
	单独收集，加入氧化剂氧化后再处置

	农药类废液
	强酸、强碱类废液、氧化剂、还原剂类废液
	发生水解、氧化还原反应，产生剧毒气体，引发燃烧爆炸
	单独收集，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放射性废液
	其他所有类型废液
	造成交叉污染，扩大放射性污染范围，增加处置难度
	单独收集于专用防辐射容器，经衰变池储存达标后排放，或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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